
二、“十三五”时期我省财政国库管理制
度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任务

（一）基本思路

今年全国国库工作会议上，刘昆副部长

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应作

为谋划‘十三五’时期财政国库改革与发展

的基本遵循，将其贯彻落实到财政国库工作

的各个方面”。落脚到我省，主要体现在以下

五个方面。

第一，贯彻创新发展新理念。站在“十三

五”开局的起点，我们必须对事关国库发展

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谋划，比如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财务指标体系的建立，地方债发行如

何面向非银行业投资者，财政库底目标余额

管理制度如何有效建立，县级国库动态临近

如何实施等等问题。

第二，贯彻协调发展新理念。财政国库

是整个财政运行的中枢环节，与各方面业务

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考虑

财政国库业务与其他部门业务之间的关联

性和互动性，要加强沟通协调，多做换位思

考，形成有利于推进财政国库改革的工作格

局 和 总 体

效应，协同

开 创 财 政

国 库 工 作

新局面。

胡双明巡视员在全省财政国库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绛 县 财 政 局 宣

城市供水中为什么会有消毒水味？
为确保供水管网中的水质符合国家

饮用水卫生标准，避免发生水媒传染病，

自来水在净水处理过程均需加二氧化氯
处理，且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规定之

最大限值（0.1 毫克 / 升）。对一般人而言，
这种自来水闻起来或喝起来是不会有明

显的味道，只有少数嗅觉或味觉较敏感
的人才会感觉到较重的消毒水味，对人
体健康并无影响，所以自来水有轻微的

消毒水味，表示水质是卫生安全的。

为什么自来水中要保证一定的余氯
量？

为了有效抑制配水网管中细菌（如

大肠杆菌）等微物繁殖而影响供水水质，必须保证自
来水在到达用户之前存有一定的余氯量，以达到消

毒要求。
供水员要进行健康体检吗？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直接从事供水的人员必须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上
岗工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符合各项健康指

标后，持健康合格证方可上岗。
城市供水中的水生产工艺是什么？
城市供水通过辐射全城的供水管网向单位和居

民提供生产、生活和其他用水之前，要通过沉淀、过
滤、消毒、泵站加压、再经水表计量后，输入供水管道

中，通过四海八达的供水管网分流到各个用户中，输

送中还经过水质检验、消毒后才能进入用户家中，所
以节约用水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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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县供水总公司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002 年 6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4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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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政府
采购工程进行招
标投标的，适用招
标投标法。

第五条 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
采用任何方式，阻
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
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第六条 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
批准的预算执行。

第七条 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
和分散采购相结合。集中采购的范围由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目
录确定。

属于中央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其
集中采购目录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属
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其集中采

购目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

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
目，应当实行集中采购。

第八条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属于
中央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由国务院确
定并公布；属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
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
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

第九条 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
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
括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

族地区，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等。

第十条 政
府采购应当采购
本国货物、工程
和服务。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除

外：
(一)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

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
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

(二) 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
购的；

(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的。

前款所称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
界定，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绛县政府采购中心 宣

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技术规范
（一）规范
高 致 病 性 禽 流 感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HPAI）是由
正粘病毒科流感病毒属 A 型流感病毒
引起的以禽类为主的烈性传染病。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必须报
告的动物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
物疫病。

为预防、控制和扑灭高致病禽流
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
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有关的法律法
规制定本规范。

1、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的

疫情确认、疫情处置、疫情监测、免疫、
检疫监督的操作程序、技术标准及保障
措施。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一切与高致性禽流感防治活动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
2、诊断
2.1 流行病学特点
2.1.1 鸡、火鸡、鸭、鹅、鹌鹑、雉鸡、

鹧鸪、鸵鸟、孔雀等多种禽类易感，多种
野鸟也可感染发病。

2.1.2 传染源主要为病禽（野鸟）和
带毒禽（野鸟）。病毒可长期在污染的粪
便、水等环境中存活。

绛县畜牧局 宣




